
114年「台灣棒球文化元宇宙數位策展競賽」​

報名表暨參賽具結書（高中職組） 
 

報名日期：民國114年  月  日  

參賽作

品名稱  

 指導老師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校名稱 系所全名 連絡電話 E-mail 

1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校名稱 科全名/ 
年級 連絡電話 E-mail 

1       
2       
3       

【參賽注意事項】 
1.​ 排序第一位為參賽團隊學生代表。 
2.​ 此份報名表格將作為將來頒發獎狀、獎金、獲獎展示等之依據，請務必正確填寫。 
3.​ 已參加過其他競賽之作品，不得作為本競賽投稿參賽作品。 

☐以上人員確已詳細閱讀報名資訊，並同意遵守報名資訊上之規定及上述參賽注意事

項。 
 
指導老師簽章：                                             
 
 
所有參賽學生簽章：                                             
 
 
 
 
 

 
 



參賽團隊學生證正反面掃描 
 

＊學生證背面影本如未蓋有當學期註冊章，請補蓋註冊章或提供其他在學證明。 

學生代表學生證正面  
  
  

學生代表學生證反面  
  
 

學生2學生證正面  
  
  

學生2學生證反面  
  
 

學生3學生證正面  
  
  

學生3學生證反面  
  
 

   
 



114年「台灣棒球文化元宇宙數位策展競賽」​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使用同意暨參賽具結書 

 
本人已詳閱由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元宇宙研究中心、淡江大學資圖系數位典藏與數位

人文研究室，以及台灣棒球維基館共同舉辦之114年「台灣棒球文化元宇宙數位策展競賽」

辦法之各項規定內容，保證各項報名表之內容及提供之各項資料均屬正確無誤，並完全同意

以下陳述事項： 
1、​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公佈之競賽辦法各項規則及評審結果。 
2、​ 本人同意對主辦單位所提供之比賽使用的相關資料，僅能在比賽題目上進行使用，絕

對不會節錄、錄影、轉播、重製、於公開場所進行展示、分享，一經查證將同意取消

資格、繳回獎金、獎盃，並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3、​ 本人同意以下事項（主辦單位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經您同意取得您提供的

個人資料，並告知以下事項，敬請詳閱）： 
（1）​ 蒐集的目的與類別：本次活動所取得的通訊及個人資料，目的為進行數位策展競

賽徵選、表揚及推廣等相關作業。 
（2）​ 主辦單位所蒐集、處理、利用您以下類別之個人資料：能辨識個人、在政府資料

中可辨識以及個人描述資料與學歷資格。個人資料之處理或利用主辦單位遵循

「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規範並依據主辦單位隱私權政策聲明，蒐集、處

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 主辦單位取得您同意獲取您個人資料之一年期間，於主辦單位處理與使用目的相

關事務範圍以紙本、電子、口頭、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式內繼續處理、利用您

的個人資料。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1)查詢或

請求閱覽，主辦單位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2)製給複製本，主辦單位得酌收必

要成本費用；(3) 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處理、利用；(5)請求刪除。但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一條，主辦單位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不在此限。

於您請求刪除前，主辦單位有權繼續使用您的個人資料。若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影

響權益時，主辦單位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4）​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主辦單位您的個人資料，惟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

不完整或有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關權益。 
（5）​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您了解此一同意書

係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規之要求，並同意本同意書所列事項。 
4、​ 本人同意並承諾在競賽過程中，謹守相關規定，不得進行舞弊之情事，違反者須擔負

刑事、民事之相關法律責任。 
5、​ 本人保證參賽作品為自行創作，絕無剽竊、抄襲、代筆、剪貼、使用譯稿等違反學術

倫理或其他侵害他人權利等之不法情事。如有違反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時，本人

同意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涉。 
6、​ 本人同意遵守學術倫理及法律規範，創作過程或產出如有參考或引用他人作品者，應

註明其來源出處及原作者姓名，或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者

，本人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違反規定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競賽或得獎資格，

該團隊並應負一切相關責任。 
7、​ 本人同意參賽作品依114年「台灣棒球文化元宇宙數位策展競賽」辦法評審並獲獎勵，

本人同意將本作品無償、非專屬性不拘形式授權主辦單位使用其內容及成果作為學術

及推廣之用，並於主辦單位網站上進行公開展示，本人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於其他平



台或管道公開發表本作品。主辦單位於授權範圍內使用本作品時，應彰顯本人姓名。 
 
本人已詳細閱讀本個人資料蒐集處理使用同意暨參賽具結書內容並完全同意遵守本競賽

之一切規定。 
  立同意(具結)書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及所有學生簽名) 
 

立同意(具結)書日期：民國  114  年    月    日 
 



114年「台灣棒球文化元宇宙數位策展競賽」​

未滿18歲參賽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為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茲允許參賽人　　　　　報名參與國立政治大

學華人文化元宇宙研究中心、淡江大學資圖系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究室，以及台灣棒球維

基館共同舉辦之114年「台灣棒球文化元宇宙數位策展競賽」，對本活動辦法及注意事項已

充份瞭解，並遵守相關規範，如有因此產生任何法律上之責任與爭議時，本人願負連帶責任

，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法定代理人 

請黏貼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面 請黏貼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反面 

參賽人 

請黏貼參賽人身分證正面 請黏貼參賽人身分證反面 

此致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元宇宙研究中心 

淡江大學資圖系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究室 

台灣棒球維基館 

立同意書人(法定代理人)姓名（請親簽）：  

法定代理人電話號碼：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